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

京兴市监撤听告字〔 2026 〕第 030号
北京玲璟商贸有限公司及其利害关系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登记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撤销登记（备案）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撤销内容告知如下：

经调查，北京玲璟商贸有限公司于2025年02月28日取得公司设立登记（备案），根据张启香向我局反映的该公司未经其同意冒用其身份信息办理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财务负责人、股东登记（备案）的情况。本局于2025年09月25日至2025年11月9日将上述涉嫌冒用他人身份登记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经过企业档案查询，2025年9月30日向当事人相关人员北京玲璟商贸有限公司发放询问通知书，未收到其他相关回复，也未有其他相关人员配合询问、调查。在与张启香本人取得联系后，其提供了承诺书，承诺从未授权或事后追认任何人申请办理登记（备案），在办理登记（备案）过程中从未授权任何人签署任何文件，对该公司登记（备案）不知情。执法人员调取了该公司档案，发现其设立方式为e窗通设立；在询问笔录中，张启香女士表示档案中的实名认证（身份证正反面及个人人脸认证）及业务确认（人像识别留存图像及业务确认签字）均为本人，回忆当时是卖保健品的一名年轻人，需要张启香女士的身份证做身份登记（做身份登记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12年4月9日至长期，与公司档案中的身份证为同一版），同时刷脸才能免费领鸡蛋，因此注册了该家公司。因张启香也无法提供卖保健品的年轻人的信息，无法再深入调查。

根据北京玲璟商贸有限公司登记档案中的住所证明材料，执法人员于2025年10月21日对该公司登记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瓜乡路32号院1号楼1层01进行检查，发现该住所处于正对外出租状态，现场为北京家乐三六五超市有限公司在此经营，未发现北京玲璟商贸有限公司在该地址开展经营活动；执法人员又对该住所产权人（北京山海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北京山海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表示，没有授权北京玲璟商贸有限公司使用北京市大兴区瓜乡路32号院1号楼1层01这一地址开展经营活动。由此得知，住所产权人（北京山海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曾向张启香等人及北京玲璟商贸有限公司提供并签署该住所相关文件，否认该住所证明的真实性。北京家乐三六五超市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也表示，此地址一直为此公司经营，没有其他公司在此开展过任何的经营活动。同日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张启香预留电话:****、****、****进行联系，均处于无人接听或关机状态。未取得相关有效信息。

2025年11月26日向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发送协助调查函，未收到相关回复。2025年12月24日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大兴区商务局发送征询意见函。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复函中表示：未发现存在正在接受调查、处理的案件以及其他未办结的事项。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在复函中表示：截止2025年12月29日，北京玲璟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状态为“非正常”，该公司负有纳税申报义务，但存在连续三个月所有税种均未进行纳税申报的情况。除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外，未收到相关部门的回复。同时，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

当事人办理设立登记时，提交了虚假的地址材料取得市场主体登记，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的情形符合“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本局拟撤销你单位于2025年02月28日取得的设立登记（备案）。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撤销登记（备案），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在本告知书的送达回证上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也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成功   、 安家宝               联系电话： 010-89287461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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